
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文件

置耐〔2019〕22号

研究院关于修订〈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

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

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

研究院各研究中心、 综合办公室、 技术服务部、 综合实验室：

根据我院实际工作情况 针对《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

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行》

（暨耐〔2018〕12号）进行了修订。 现将修订后的《暨南大学先

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

选办法（试行》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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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

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

评选办法（试行〉

一、 评选对象

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全体学制期限基本

修业年限内的在读研究生（包括博士生、 硕士生 L
1.研究生出现以下任 一情况 不具备参评资格：

( 1 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、 校纪校规受到纪

律处分者；

( 2 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有抄袭到窃、 弄虚作假等学术不

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－

( 3 ）在读期间或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者。

2.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，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

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，仍具备参评资格；由于因私出

国留学、 疾病、 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，期间内原则上

不具备参评资格。

二、 评选条件

1.爱国爱乡，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；

2.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和研究院规章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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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届毕业研究生自愿填写附件《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

院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审批表》参评成果的时间范围为研究生在

读期间。 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时间为每年6月。

研究院奖学金评选委员会认真评审各种申报材料，确定拟奖

名单，并在研究院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有异议者，

由研究院奖学金评选委员会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 最终研究院公

布获奖名单并颁奖。

六、 附则

1.申报材料务必真实 若发现弄虚作假现象 将取消评选资

格并予以严肃处理；

2.本评选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点暨南大学先进耐磨蚀及功

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学年优秀研究生评选办？我试行》

（置耐（2018〕12号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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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

审批表

2.先进耐磨蚀及功能材料研究院学年优秀研究生申

请审批表












